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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十一年的長足發展，充分證

明“一國兩制”方針完全正確可行，充分證明基本法

的原則性規範正確可行，充分證明特別行政區制度和

現行政治體制正確可行。隨着特區發展進入其全新歷

史階段，隨着發展目標和策略調整面臨更大難度和更

高要求，進一步的加深對基本法相應規範的正確理

解，進一步提升官員依法施政的基本能力與理念，提

升廣大居民的公民意識，就更形重要。其中，對特區

政治體制與行政主導原則的科學認定與正確推行，尤

其值得關注。以下談幾點個人看法。 
 
 

一、政治與政治制度 
 
關於政治，學者所下定義不下百種，至今仍是爭

論不休的一個老問題。《中國大百科全書》(精粹本)所
作定義是：“上層建築領域中各種權力主體維護自身

利益的特定行為以及由此結成的特定關係。它是人類

歷史發展到一定時期產生的一種重要社會現象。” 1

“政治隨着社會低級到高級的進程而發展，社會成員

參與政治生活的深度和廣度也隨之向前發展。歷史

上，政治一開始就是圍繞國家權力展開的，表現人們

攫取、建設、執行、制約國家權力的全部活動。政治

現象產生之後，經歷了幾千年的發展，已高度成熟。

在現代，政治是牽動社會全體成員的利益並支配其行

為的巨大社會力量。”2 本人認同上述判斷。 
其實，拋開政治誤區，拋開純理論性爭辯，政治

也有其樸素、務實一面，同廣大居民切身利益息息相

關的一面。故此，對於政治，不應談虎色變，不應漠

不關心，不應自設禁區。 
毫無疑問，政治是國家大事，是國家權力的行使

與國家核心利益的維護，是國家的穩定繁榮與長治久

安，是人民大眾的衣食住行基本福祉和人權尊嚴得到

有效維護，就是國家政權的穩定和民本施政的到位，

因而也是基本國策的出發點和歸宿點。在特別行政區

實行的是“一國兩制”政治，它是特定歷史發展時

段、針對特定對象用特定思維指引、特定靈活手段跟

進的國家大事，也是關係到國家核心利益和特區整體

利益的大事。因此，國家(地區)領導人、高層官員要

懂政治，要展示政治智慧，各級公職人員、社會各界

也應懂政治，也應具有一定的政治頭腦和分辯能力。

政治制度主要指政權組織形式，即政體(政治體制)。
政治體制是“保證國家政治權力的形成和行政的各種

組織制度、管理方式和行為規範的總合。”3 包括政

治組織形成、國家結構形式、政府管理形式以及選舉

制度、人事制度、領導制度、公民權利保障制度、公

職人員制度等。所以，政治體制就是落實政治制度的

公權力架構設計。《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的國家

機關包括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

國務院、中央軍事委員會、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

人民政府、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機關、人民法院和人

民檢察院。《澳門基本法》第四章規定的政治體制包括

行政長官、行政機關、立法機關、司法機關、市政機

關、公務人員、宣誓效忠等項。國家政治體制與特區

政治體制不是截然分開的，而是有內在的聯繫。“講

特別行政區的管理，既要講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

也要講中央的權力；既要講特別行政區的政治體制，

也要講國家政治體制，這兩方面構成有機整體”4，只

有中央和特別行政區政權機關在憲法和基本法規定的

框架下依法履行職責，才能把基本法的各項規定落到

實處，把澳門的事情辦好，從而實現澳門的長期繁榮、

穩定和發展。 

對政治的理解與認知體系的調整調整似乎仍有強

調的必要。過去強調政治是階級鬥爭、路線鬥爭，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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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造反有理、砸亂舊世界，強調你死我活、不共戴天；

現在強調依法施政、民本施政，強調和諧穩定、國泰

民安，強調政治智慧、科學決策、陽光政府。社會主

義國家講政治，資本主義國家也講政治；不發達、發

展中國家講政治，發達國家也講政治；國家領導人當

然要講政治，平民百姓也要懂政治；有人直接了當、

打正旗號講政治，有人故弄玄虛、拐彎抹角講政治。

顯然，政治具有全局性、方向性、根本性、受制約性

等特點。 

關於政治智慧，這是理論界探索、研究的重要課

題，也是政治家、社會活動家需要苦攻的一門學問。

它意味着大思維、大智慧、敢創新、敢決策，敢想敢

當，敢作敢為；意味着高屋建瓴、居高臨下、當機立

斷、抓大放小、趨利避害、以智取勝。出色的政治家

憑高超的政治智慧可以改寫歷史，平民百姓在其參與

的空間裏也往往能夠展示出智慧火花。故此，對政治

的一些片面性認知如萬能論、無用論、危險論等，都

不可取。 

 

 

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與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 

 

今年是辛亥革命 100 週年，也是中國共產黨成立

90 週年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62 週年。每個人都應

懂得，中國革命成功實實在在不易，對革命成功後發

展道路的探索非常不易，改革開放 30 多年的飛躍發展

同樣來之不易，今後更高發展目標的實現依然難言輕

鬆。不容否認的現實是，當代中國國情依然存在多重

二元化結構︰數量型高速發展與犠牲環境高投入並

存，沿海地區發達與中西部相對滯後並存，少數人財

富快速積累與多重弱勢群體並存，科技與高新產業突

破與落後生產方式並存，先進政治理念與落後自私違

法行為並存。這也意味着在新的起點上爬坡難度更

大，包括特區居民在內的全國人民都不能掉以輕心，

依然要韜光養晦，依然要自強不息、艱苦奮鬥。 

中國是當代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國家實行的是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指導思想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

論體系。“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一項長期歷史任

務，必須堅持不懈地為之奮鬥。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理論體系也是一項長期歷史任務，必須隨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實踐的發展而發展。”5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政治最核心的內容︰一是維護公有制，強調共同富

裕；二是維護共產黨執政黨領導地位，中國共產黨的

領導地位是長期革命鬥爭歷史形成的，也是受到全國

人民擁護不容挑戰的。國家發展主軸依然是“一個中

心，兩個基本點”，科學有序發展仍是硬道理，不應

動搖、不應偏離。 

當代中國基本政治制度中，人民代表大會制度、

中共領導下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

制度、基層群眾自治制度均已為人們所熟知，特別行

政區制度也應列入國家基本政治制度之列。以人民代

表大會制度為例，它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

的國家政權組織形式，是國家的根本政治制度，即以

人民代表大會為核心，涉及行政、檢察、審判等國家

機關產生與運作的一套組織制度體系。基本內容包

括：人民代表大會本身的產生、組織、職權和行使職

權程序的制度，人民代表大會與人民的相互關係的制

度，人民代表大會與其他國家機關關係的制度。人民

代表大會由人民選舉產生。代表大會行使國家的一切

權力，它對人民負責，受人民監督；人民代表大會組

織產生國家行政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這些機

關對人民代表大會負責，受它監督；國家實行中央的

統一領導，同時注意發揮地方積極性和主動性，在少

數民族聚居地區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在特別行政

區實行特別行政區制度。這一制度的根本組織原則是

民主集中制。人民代表大會是國家的權力機關，全國

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它產生並監督其

他國家機關。6 這一點與西方國家的三權分立、相互

制衡的原則有根本性的不同，這一制度的核心是保證

國家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人民通過人民代表大會這

一組織形式參與國家事務的管理，行使當家作主的權

力。這些基本政治制度不僅具強烈中國特色，完全符

合中國國情，而且已經並繼續展示出自身的巨大優越

性。如果說新中國前 30 年在探索發展路徑過程中還走

過彎路，那麼改革開放 30 多年改寫歷史、舉世矚目的

飛躍發展足以證明這幾項基本政治制度的生命力與競

爭力。 

 

 

三、“一國兩制”政治：基本價值判斷 
 

(一)“一國兩制”是理論創新、價值創新、制度

創新 

“‘一國兩制’事業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

別行政區和祖國內地共同發展繁榮的事業，也是中華

民族偉大復興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7 作為是改革

開放新時期中國大地上的新事物，它集中體現維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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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主權前提下確保特區長期繁榮穩定的戰略安排，這

是求同存異、互利共贏思維的全面展示，體現歷史延

續性與時代創新性並重，它要求高端導向與基層推動

並重，物質基礎與精神價值並重。 

“一國兩制”構想與理論產生於當代中國，也實

踐並成功在當代中國的局部特殊地區。它是中國首

創、中國智慧、中國貢獻、中國成功，是中國對世界

文明的一大貢獻。越來越多的人不僅有理性認知而且

有感性體驗，“一國兩制”不是消極思維，不是無原

則讓步，不是無可奈何，它令兩個“中國特色”具時

代特徵，更形象、更具體、更理性、更科學，也更具

認受性。“一國兩制”不僅有越來越嚴謹豐富、越來

越系統科學的理論支撐，而且有業經港澳兩個特別行

政區十年有多的實踐驗證；不僅科學性、可行性、生

命力及時得到檢驗，而且早已在特區主體居民的心目

中得到廣泛認同並深深紥根。特別行政區官員與當代

居民都是幸運一族，“一國兩制”不僅已經經歷了特

區十年有多的現實實踐並驗證具有極大生命力與優越

性，而且也為廣大居民權益的有效行使和福祉的穩定

提升，帶來可靠的制度性保障。因此，他們更應率先

成為實踐“一國兩制”的有效行為主體。 

 
(二) 一項新的基本政治制度 

“我們要深刻認識到基本法規定的各種‘不變’

和我們常講的‘不變’，是以中國政府對澳門恢復行

使主權為前提的，澳門回歸祖國就是一個重大的歷史

轉變。”8 實行“一國兩制”的特別行政區並非全是

資本主義，當然更不全是社會主義。特別行政區不能

樣樣同資本主義劃等號，現存的一些誤區顯然有待調

整。特別行政區從整體到局部，從政治到經濟，從文

化到社會，都是在實踐“一國兩制”，都是在驗證新

興的特別行政區制度。特區各領域、各環節所發出的

正面進展，所取得的實質進步，都是實行“一國兩制”

的積極成果，都是特別行政區制度、體制、機制的積

極效應；如果說，特區尚存在一些不盡人意甚至負面

現象，那也不足為奇，因為迄今為止，任何一個制度

下都不可能全面消除舊制度、體制、機制中存在的弊

端，對其給予高度重視並設法化解，不外為此。 

58 個條文組成的第四章政治體制是《澳門基本

法》最大一章，也是最能體現特別行政區制度的一章，

包括行政長官的性質與法律定位，行政主導，立法權

與司法權的行使，體現“澳人治澳”的公務員制度

等。另外，總則如第 1、2、3 條，中央與特區關係一

章如第 11、12、16、17、18 條也是規範政治體制的，

那是規範國家的政治體制、規範中央與特區之間領導

與被領導關係的。《澳門基本法》總則第 11 條明文規

定，特別行政區制度由三個部分組成，即社會經濟制

度、有關保障居民基本權利和自由的制度、有關行政

管理立法司法的制度。9 特別行政區制度屬新型政治

制度，它體現特區憲政的進步也體現國家憲政的創

新，其最大特點、最大優勢在於創新性。實行這種制

度是人類文明史上、現代政治發展史上不曾有過的大

膽而科學的制度創新。而“一國兩制”、“澳人治

澳”、高度自治這項基本國策，在基本法政治體制一

章中得到了頗為充分的展現。 

 

(三) 以行政長官為核心的行政主導制度 

行政長官制同原總督制都具有行政主導特點，但

兩者之間具有權力集中的可比性，也有性質、法律定

位的不可比性。這是兩段不同歷史、兩個不同時代下

地方政權的高端代表。特別行政區公權力機關也有行

政、立法、司法之分，但三者同西方現代國家的政權

結構性質不同。而不強調“三權分立”根本原因在於

特區不是獨立政治實體，特區發展的整體目標是繁榮

穩定、長治久安，而不是挑戰中央管治的權威性。“基

本法從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法律地位和實際情況出發，

確立了以行政為主導的政治體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

權力向行政長官傾斜，行政長官在特別行政區政權機

構的設置和運作中處於主導地位。”10 行政長官權力

表面上高度集中，他既是特區首長又是特區政府首

長，既要對中央政府負責又要對特區負責。基本法明

文規定的職權便有 18 項之多。但有相應監督與制衡機

制。他的任職條件嚴格，上任時要申報財產，決策時

要借助行政會輔助，而且特定情況下還要受到立法會

彈劾。縱向觀察，行政長官制是歷史的一大進步；橫

向觀察，這個制度的創新價值與意義十分突出。 

在特區，公權力機關的運作要體現新型行政立法

關係︰“基本法規定的行政、立法和司法機關的關係

是既相互配合又相互制衡的關係，體現了‘分權與制

衡’。”11 行政處於特區公權力運作的主軸，立法享

有完整的立法權，兩者既互相配合、支持，又互相監

督、制衡。司法完全獨立、享有終審權屬罕見的大膽

設計，中國法制史上罕見，國際法制史上也罕見。體

現“澳人治澳”的公職人員制度，原則性、靈活性相

結合，是確保依法施政成功的關鍵因素。 

 

(四)“一國兩制”基本價值判斷 
作為嶄新的理論創新和制度創新成果，“一國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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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在政治上除具有相應的制度化新型政治體制外，

還必須體現以下基本價值判斷。一是國家主權觀，這

是特區新型憲政的核心要求；二是“兩制”整合觀，

“兩制”通過合理嫁接應該也可以組成新的優勢體

系，三是“澳人治澳”觀，這涉及國家對澳門人愛國

愛澳的信任也涉及澳人不辱使命的有效發揮；四是高

度自治觀，設定高度自治是為了確保長期繁榮穩定、

長治久安，但任何情況下都不應做與特區法律定位不

相稱的事；五是政策穩定觀，“一國兩制”不僅在 50
年內要不走樣、不變形，而且也應在 50 年後延續其創

新效益；六是長期示範觀，其意義和價值有二，既是

對國家和平統一實現路徑的示範，也是對國際事務公

正合理解決的示範，故施政能力與施政理念的同步提

升必須逐步落實。 
 
(五)“一國兩制”政治法制化 
港澳兩個特別行政區正式建立後十多年來繁榮穩

定的社會現實令人信服地表明，由基本法加以法制

化、具體化的“一國兩制”原則，具有很強的生命力

與優越性。由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全國人民代表大

會常委會主導的基本法制定、諮詢過程，堪稱法制史、

文明史上的創舉。兩個特區成立後基本法的權威性受

到高度尊重和維護，在基本法引導下的依法施政，已

成特區社會生活的主流常態。但隨着特區政治、經濟、

文化、社會各領域的發展可能出現新問題和不平衡，

對基本法正確理解的堅持和對特區法制體系的動態完

善，便成為有待特區政府與社會各界進一步關注與跟

進的一個突出問題。 
 
(六) 一種前所未有的憲政創新 
體現“一國兩制”原則與精神的特別行政區制

度，是中國適應祖國和平統一進程而創建的新型政治

架構設計。通過對兩大現有社會制度的合理嫁接與優

勢整合，並進而營造出的一種全新制度模式，這既是

特區本身憲政發展的重大突破又是國家憲政發展的劃

時代創新，既是新型發展思維的創新又是基本政治制

度的創新。特區民主政治或政治民主化的推動，必須

實事求是，循序漸進，從本地社情民意出發，既不能

盲目跟風，照抄照搬，也不能不思進取、消極保守。

當然，實踐“一國兩制”本身就是一個由摸索積累到

逐步完善、由低效到高效、由經驗不足到相對成熟的

推進過程。 
 

 

四、結束語 
 

“一國兩制”是前無古人的創新事業，經過十多

年來國家的全力支持與特區自身的開拓、驗證，已經

取得有目共睹的成效，已經完成奠基工程，但總體觀

察依然任重路遠，考驗特區領導也考驗國家領導，考

驗公權力智慧也考驗民眾智慧。實踐“一國兩制”是

名符其實的“摸石頭過河”。這項新事業沒有現成經

驗，中國沒有先例，世界沒有先例，然而卻有全中國

人民的高度關注和世人的熱切期盼。 

“一國兩制”作為基本國策不是權宜之計，國家

要放眼長遠未來，特區人士同樣要放眼長遠與未來。

進入歷史發展新時期，形勢多變、挑戰增多，已有的

經驗積累未必能夠全面應付，這自然要求無論官員和

民間人士都不容低估更不能誤判。 

總結實踐“一國兩制”的新鮮經驗，總結特區政

治、經濟、文化、社會各領域發展經驗，提升實踐“一

國兩制”自覺性、主動性、科學性、規範性，確保特

區長期繁榮穩定、長治久安，這是一篇幾代人都做不

完的大文章，這是有助改寫世界文明史特別是改寫政

治文明史、憲政史的一項充滿艱辛與挑戰但也令人羡

慕與欣慰的奮鬥大目標。 
 
 
 
註釋： 
                                                 
1 見《中國大百科全書》(精粹版)，北京：中國百科全書出版社，2002 年，第 1833 頁。 
2 同上註，第 183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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